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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此次公告根据香港上市规则属于须予披露公告，同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第十六章境内外上市事务规定：上市公司就同一事件履行报告和公告义务时，

应保证同时在本所和境外证券交易所报告，公告的内容一致。因此特此披露此次对外投

资公告。 

 

二、对外投资情况 

于 2012 年 6 月 8 日董事会欣然宣布： 

(i) 本公司已订立增资协议﹑按此本公司同意以现金向清远新绿增资人民币 33,000,000 

元； 

(ii) 本公司已订立收购协议，按此本公司同意以（其中包括）增资协议规定下的交易如    

  期完成为前提，本公司将以价格人民币 13,750,000 元的收购清远新绿 12.5%股权。 

   于本公布日期，清远新绿 20%股权由本公司持有。交易完成后，清远新绿 62.5%股

权将由本公司持有，并将成为本公司的附属公司。 

 

增资协议 

日期： 

2012 年 6 月 8 日 

订约方： 

(i) 本公司； 

(ii) 郭百新先生 

(iii) 尚素棠女士 

(iv) 方先生 

(v) 谢奖明先生；及 

(vi) 张勇先生 



 

于本公布日期，郭百新先生、尚素棠女士、方亚飞先生、谢奖明先生及张勇先生均为清

远新绿的股东，并分别持有清远新绿 20%、20%、20%、16%及 4%股权。就董事经作出一

切合理查询后所知、所悉及所信，现行股东为与本公司及其关连人士并无关连之独立第

三方。 

增资 

根据增资协议，本公司将以现金人民币 33,000,000 元（约等于 40,565,000 港元）向清

远新绿增资，其中人民币 19,560,000元（约等于 24,044,000港元）计入清远新绿注册

资本，人民币 13,440,000（约等于 16,521,000 港币）计入清远新绿资本公积。上述增

资将于增资协议签订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完成。 

 

于本公布日期及交易之前，清远新绿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2,600,000 元（约等于

40,074,000港元）。根据增资协议，清远新绿注册资本将增加至人民币 52,160,000 元（约

等于 64,118,000港元），其中 50%股权由本公司持有，12.5%股权分别由郭百新先生、尚

素棠女士、方先生持有，10%股权由谢奖明先生持有及 2.5%股权由张勇先生持有。 

 

根据增资协议，增资完成后清远新绿董事会将由 5名董事组成，其中 3 名董事（包括董

事会董事长）由本公司委派，2 名董事由清远新绿其余股东委派。清远新绿其余股东亦

有权委派清远新绿的监事。 

 

根据增资协议，增资完成后，清远新绿任一其余股东若拟转让清远新绿部分或全部股份，

本公司有权(但无责任)按照每 1%股份对应人民币 1,100,000元（约等于 1,352,000港元）

的价格购入此等股权。 

清远新绿公司章程的主要条款列载如下： 

(i) 股东向股东以外的转让全部或部分清远新绿股权给独立第三方，应当经拥有优先
购买权的其他股东百分之五十同意。 

(ii) 股东将其所持有的公司股权为第三人提供担保质押，应当经拥有优先购买权的其

他股东百分之五十同意；及 

(iii) 股东会会议做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
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
过。 

收购协议 

日期：2012年6月8日 

订约方： 

卖方：方先生 

买方：本公司 



 

将予收购之资产 

清远新绿12.5%股权（对应注册资本金额为人民币6,520,000元（约等于8,015,000港元））。 

价格： 

根据收购协议转让价格人民币 13,750,000元（约等于 16,902,000港元）按如下条件支

付： 

 

(i) 自收购协议生效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支付股权转让总价款的 30%，即人民币 

    4,125,000元（约等于 5,071,000港元）； 

 

(ii) 自本次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股权转让总

价款的 70%，即人民币 9,625,000元（约等于 11,832,000港元）。 

交易完成 

增资协议并非以收购协议任何方面为前提条件。增资协议完成后，清远新绿 50%股权将

由本公司持有，由于本公司控制超过半数之清远新绿董事会成员委任权，清远新绿将成

为本公司的于上市规则下之附属公司。清远新绿亦于本公司财务报表中并为附属公司。 

收购协议及其交易以增资协议及其交易为前提条件。 

 

交易完成后，清远新绿 62.5%股权将由本公司持有，并将成为本公司附属公司。 

 

清远新绿之资料 

 

清远新绿乃一家于 2004 年 10 月 28 日在中国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清远新绿主要从事

废物回收处理综合利用、环保工程、污水处理；销售：化工产品。于 2012 年 1 月，本

公司向清远新绿增资人民币 22,000,000 元（约等于 27,044,000 港元，其中人民币

6,520,000 元（约等于 8,015,000 港元）计入清远新绿注册资本，人民币 15,480,000

元（约等于 19,029,000 港元）计入清远新绿的资本公积。于本公布日期，清远新绿注

册资本为人民币 32,600,000 元，20%股权由本公司持有，20%股权各由郭百新先生、尚

素棠女士、方先生持有，16%股权由谢奖明先生持有，及 4%股权由张勇先生持有。） 

 

根据国内会计准则编制的清远新绿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列载如下：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

年度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年度 

净利润 (扣除税项及非 人民币 1,027,554.47 人民币 4,778,655.73 



 

日常项目前) 

净利润(扣除税项及非日

常项目后) 

人民币 975,776.96 人民币 3,514,218.62 

净资产 人民币 10,232,757.32 人民币 27,839,095.75 

 

交易之理由及益处 

本集团主要从事 (i) 废物处理及处置服务；(ii) 加工及销售资源化产品；(iii) 兴建

与提供环境工程及服务；(v) 再生能源利用；及(vi) 化工产品贸易及其他。 

 

董事认为交易有利于进一步加强本公司在广东省清远市及周边区域的业务及市场拓展，

并有效发挥清远市周边城市的废物收集、处理和转运的协同性，降低本公司废物运输处

理成本，增强本公司的行业竞争力。 

 

增资协议的增资数额及收购协议的收购价格是依据多项因素而厘定，包括本公司基本情

况、所处行业、清远新绿未来盈利预测、清远新绿总体估值、市场环境等。 

本集团将通过本公司内部资源对增资及收购提供资金。 

本公司董事（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认为增资协议及收购协议公平及合理，乃按照一般

商业条款订立，且符合本公司及股东之整体利益。 

 

上市规则之涵义 

 

由于交易事项之适用一项或多项百分比率，结合本公司于 2012 年 1 月向清远新绿增资

认购 20%股权，超过 5%但少于 25%，根据上市规则，该交易构成本公司须予披露之交易，

并须遵守上市规则第 14.07 条之申报及公布要求。 

释义 

于本公布内，除文义另有所指外，下列词语具有以下涵义： 

 

「收购协议」  于2012年6月8日本公司与方先生订立的有关完成增资协

议之交易为前提收购清远新绿12.5%股权的收购协议 

 

「董事会」  董事会 

 

「本公司」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于中国注册成立之股份有限公

司，其H股及A股份别于联交所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集团」  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 

 

「港元」  港元，香港法定货币 



 

   

「香港」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上市规则」  联交所证券上市规则 

 

「方先生」 

 

 方先生(方亚飞) 

「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仅就本通函而言，不包括香港，中

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 

   

「清远新绿」 

 

 清远市新绿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于中国设立的有限责任

公司 

   

「人民币」  人民币，中国法定货币 

   

「股份」  本公司股份 

   

「股东」  股份持有人 

 

「联交所」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增资协议」  于2012年6月8日本公司订立的有关向清远新绿增资认购

30%股权的增资协议  

 

「交易」  根据增资协议及收购协议进行的交易 

   

「%」  百分比 

 

 

于本公布内，对中国实体之英文名称乃彼等中文名称之翻译，并载入本公布以仅供识别。
如有任何不一致，概以中文名称为准。 

 

于本公布内，以人民币为单位的金额乃按人民币0.8135元=1.00港元的汇率换算为港元，
以供说明用途。概不表示任何人民币或港元金额已经、可能或可按上述汇率或任何其他
汇率换算。 

 

特此公告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6月 8日 


